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交银

施罗德荣祥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代

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

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

销售代理协议， 本基金管理人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起增加上述机构作为交银施罗德荣祥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１９７２６

；以下简称

＂

交银荣祥保本

＂

或

＂

本基金

＂

）的场外代销机构。

至此，代销交银荣祥保本的场外代销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和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

１

）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发布公告，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止通过

销售机构公开发售。其中，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止， 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止，通

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 网上直销交易平台与其他代销机构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止（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投资

人欲了解本基金及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上海证券报》和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证券时报》上的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

告和基金合同摘要等。

（

２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基金合同及其摘要、托管协议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

站（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申请

表格和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宜。

（

３

）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销机构咨询。

（

４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

人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联系人：李笑鸣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２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

３９

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浦东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４０

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李丹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电话：（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

）

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联系人：王兆权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４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徐勇力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联系人：汤漫川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

（

５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五四路新天地大厦

７

至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电话：（

０５９１

）

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

）

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２０１

号渣打银行大厦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２７

传真：（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５４

联系人：许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

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交银

施罗德双轮动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销售

代理协议， 本基金管理人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起增加上述机构作为交银施罗德双轮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Ａ

类基金份额

５１９７２３

；

Ｂ

类基金份额

５１９７２４

；

Ｃ

类基金份额

５１９７２５

。以下简称“交银双轮”或

“本基金”）的场外代销机构。

至此，代销交银双轮的场外代销机构包括：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

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

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

１

）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发布公告，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止通过

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见各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投

资人欲了解本基金及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的详细情况， 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 《中国证券

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上海证券报》和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证券时报》上的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

发售公告和基金合同摘要等。

（

２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基金合同及其摘要、托管协议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

站（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申请

表格和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宜。

（

３

）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销机构咨询。

（

４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投资

人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联系人：李笑鸣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或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２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５６５７８５

传真：（

０２１

）

３８５６５９５５

联系人：谢高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

）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７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楼

法定代表人： 陈林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７７７２２２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７７７８２２

联系人：赵洁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４

）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

号

３２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

号

３２

楼

法定代表人：张建华

电话：（

０２１

）

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７２８７０３

联系人：陈敏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５

）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五四路新天地大厦

７

至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电话：（

０５９１

）

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

）

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６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２０１

号渣打银行大厦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２７

传真：（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５４

联系人：许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

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2013年3月27日 星期三

Disclosure

B012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３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

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涂善忠董事长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满足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确保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支持公司实现经营目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董事会同意以超募资金中的

２７

，

１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园林工程施工

业务营运所需流动资金。公司承诺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的投资并对外披露。

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营运资金的公告》。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独立意见》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超

募资金使用计划的保荐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修改后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周五）下午

１５

：

３０

在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

９３

号广州金桥酒店七楼会

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广州普邦园

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廿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３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

监事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万玲玲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监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深圳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募集资金使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有利于公司开拓市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

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廿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３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园林

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普邦园林”）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的议案》，现就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９９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３６８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３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３１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为

１

，

２５９

，

２６２

，

６１９．１０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出具

的广会所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２００１０６００１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管理。 其中人民币

３５４

，

０４９

，

５００

元用于募投项目，超募资金为

９０５

，

２１３

，

１１９．１０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

金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建立管理总部及设计运营中心的议案》，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

已对应使用

６

，

４９０

万元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建立管理总部及设

计运营中心。

二、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其必要性

为满足公司业务的快速发展，确保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支持公司实现经营目标，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后，以超募资金中的

２７

，

１００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截止现在，公司已在全国设立并运营

１０

家分公司，全面提升公司工程施工业务在全国区域化管理能

力，相应地公司的收入规模得以快速扩张，根据公司披露的业绩快报，

２０１３

年公司全年营业收入为

１８．５

亿

元，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

４１．４３％

。鉴于园林施工项目在启动初期及项目执行过程中需要施工企业垫付一定资金，

因此施工企业对工程配套资金有较大的需求，同时园林施工企业的资金实力对工程施工业务的承接和实

施有重要影响，在项目承接阶段，资金实力也是业主单位选择施工企业的重要标准之一。 因此，保持公司

营运资金的充足，能够提高公司实力，加强公司在园林施工业务领域的竞争力。 通过本次补充流动资金，

可以满足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阶段性需求，加快市场拓展速度，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从而提升公司经营

效益。

三、公司承诺事项

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未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承诺：本次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不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四、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

公司实施上述项目后，剩余超募资金将继续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公司将结合发展规划及实际

经营需要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妥善安排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披露。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议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的议案》后发表

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有利于公司开拓市场，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超

募资金使用。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

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深圳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有利于公司开拓市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七、保荐机构意见

１

、本次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２

、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运用于公司主营业务， 且没有

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４４

号）等有关规定。

３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有利于公司开拓市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４

、广发证券将持续关注普邦园林其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普邦园林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

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普

邦园林全体股东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基于以上意见，广发证券认为普邦园林本次使用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

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广发证券对此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独立意见》；

４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廿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３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将会议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周五）下午

１５

：

３０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周三）

（三）网络投票时间：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２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开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

９３

号广州金桥酒店七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召集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 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有权以通知公告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不

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由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周四）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时

（二）登记方式：

１

、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券账

户卡；

２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附后）、证券账户卡；

３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证

券账户卡；

４

、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股

东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

５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应向大会登记处出示前述规定的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并向大会登记

处提交前述规定凭证的复印件。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应包含上述内容的文件

资料（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４

月

１１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三）登记地点：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

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６６３

；投票简称：普邦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

一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反对

２

弃权

３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６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

密码服务

＂

专区，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

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服务密码当日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激

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

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

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可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通过登录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

３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三）网络投票的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五羊新城寺右新马路南二街一巷

１６

号首层

邮编：

５１０６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３９７４９１

指定传真：

０２０－８７３６１４１７

联系人：陈家怡

２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廿六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 作为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

出席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

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

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程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运营资金的议

案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

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８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以邮件、电话、专人送达方式发出，本

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

会议由董事长郑渝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提名郑渝力先生、周维刚先生、邱小玲女士、王继伟先生、王建勇先生、伍和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投票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周本宽先生、尹好鹏先生、霍伟东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

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

巨潮资讯网刊载的内容。

投票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上述议案（一）和（二）须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须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选举。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董事换届选

举采取累积投票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健女士、王玉女士在任期届满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意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投票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附件：

１

、董事候选人简历

郑渝力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在温江公路

养护总段工作， 先后任团委干事、 灌县养护管理分段党支部副书记、 新津县养护管理分段党支部书记；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在成都市公路养护管理总段工作，先后任政治处副主任、副总段长、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在成都市公路工程处任处长；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在成都市路桥工

程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在本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今在本公司

任董事长。 郑渝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９

，

２７６

，

３５８

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维刚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中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

在成都市公路养护总段机化队任助工、项目经理；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在成都市公路工程处工作，先后

任交通设施副队长、 二公司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在成都市路桥工程公司工作， 先后任二公司经

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在本公司先后任公路公司经理、副总经理、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今在本公司任董事、总经理。周维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

，

２７５

，

４１８

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

行动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邱小玲女士，中国国籍，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在成都市公

路工程处工作，先后任出纳、会计、财务副科长、科长；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在成都市路桥工程公司工

作，任财务副总监、财务科长；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在本公司任财务副总监、财务部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在本公司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在本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邱小

玲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

，

００３

，

６３８

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继伟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在成都市公路工程处工作，先后任助工、工程师、项目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在成都市路桥工程公

司工作，先后任交通设施公司副经理、桥梁公司副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在本公司先后任桥梁公司

副经理、市政公司副经理、公路公司常务副经理、公路公司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在本公司先后任

董事、公路分公司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今在本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公路分公司经理。 王继伟先生持有本

公司股份

１

，

２０４

，

０６８

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王建勇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在成都市公

路工程处工作，先后任施工三队技术员、助工；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在成都市路桥工程公司任广安分公

司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在本公司先后任广安分公司经理、 公路分公司常务副经理、 桥梁公司经

理；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任市政分公司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市政分公司

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建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８６７

，

６５４

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伍和平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在成都市公

路工程处工作，先后任车间技术员、项目机料管理员、交通设施公司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在成都

市路桥工程公司工作，任交通设施分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今在本公司任交通设施分公司

经理、党支部书记。伍和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周本宽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有突出贡献

的回国留学人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结构工程及计算力学的教学及研究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任西南交通大学校长、校党委副书记。 现任四川省力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铁道学会常务理

事、四川省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老教授协会副会长、四川路桥（

６０００３９

）独立董事。 周本宽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尹好鹏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博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法学学士、行政法学硕士、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在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助理审判员；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至今在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法

律系先后任讲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社会兼职有：对台关系法学会理事、北京市农村法治研究会理事、

北京市海淀区行政复议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好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霍伟东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副院长；四

川省灾后重建专家团专家；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成都仲裁委第三届委员会成员。

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青岛

海洋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３

年分别获得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受教育部

“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 项目遴选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在加拿大

Ｉ．Ｈ．ＡＳＰ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ＩＴＯＢＡ

研修国际投融资。 曾任新疆财经学院讲师、新疆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高级经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受四川省委组织部选派挂职自贡市商务局副局长。霍伟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８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二）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会议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代表。

７

、会议地点：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１１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审议事项

（

１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２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李健女士、王玉女士、尹好鹏先生将分别向本次股东大会作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述职，本事项不需

审议。

（

３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６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７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８

）审议《关于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９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

１０

）审议《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使用与存放专项报告》

（

１１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２

）审议《关于修订

＜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奖惩办法

＞

的议案》

（

１３

）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１４

）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１５

）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及监事会决议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议案（

８

）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应回避表决，该项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

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采用累积投票制，其中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分开进行表决；独立董事

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三、会议登记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２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

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

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

１１

号；

邮 编：

６１００４５

；

传真号码：

０２８－８５００３５８８

。

４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相关事项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张磊、宋晓霞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５００３６８８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和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和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附件：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下称“受托人”）代理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

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

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２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６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７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８ 《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９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

１０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专项报告

》

１１ 《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２

《

关于修订

＜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奖

惩办法

＞

的议案

》

序号 议案名称 候选人姓名

累积选举表决权总数

：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

股

×６＝［ ］

票

１３ 《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郑渝力

周维刚

邱小玲

王继伟

王建勇

伍和平

序号 议案名称 候选人姓名

累积选举表决权总数

：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

股

×３＝［ ］

票

１４ 《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周本宽

尹好鹏

霍伟东

序号 议案名称 候选人姓名

累积选举表决权总数

：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

股

×２＝［ ］

票

１５ 《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张萍

周文飞

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

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

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８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点在成都市武科东四路

１１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以邮件、电话方式

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廖开明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胡晓

晗先生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监事会换届选举顺利完成，第三届监事会拟提名张萍

女士、周文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拟聘任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股东大会对第四届监事会监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

投票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萍女士，中国国籍，生于

１９７５

年

１

月，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在四川金顶集团财务处任会计；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在眉山市城市行政执法局路灯管

理处政工股任副股长 （主持工作）；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在本公司人力资源部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在四川省道诚力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行政部任副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在本公

司人力资源部先后任副部长（主持工作）、部长。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起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张萍女士持有公

司股份

６１０

，

７８７

股，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周文飞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现任本公司桥梁分公

司副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在成都市公路工程处工作，任项目现场技术员；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在成都市路桥工程公司工作，先后任项目质检工程师，项目副经理、项目施工总工程师；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在本公司工作，先后任项目副经理、项目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今任桥梁分公司副经理。 周文飞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清明节前四个工作日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主代码

２１００１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中国证

监会

《

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

》（

证监办发

［２０１２］１１６

号

）

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

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以及为保护金鹰

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金鹰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份额 金鹰货币市场基金

Ｂ

类份额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１００１２ ２１００１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定期

定额投资

）

是 是

注：（

１

）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

２０１３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办发

［

２０１２

］

１１６

号）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４

日（星期四）至

４

月

５

日（星期五）为节假日休市，

４

月

６

日（星期六）、

４

月

７

日（星期日）为周末休市，

４

月

８

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

相关规定，我公司决定清明节前四个工作日，即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起暂停本基金的申购、涉及本基金作为

转入方的基金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仍照常办理。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

不再另行公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清明节假期带来不便。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 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

２

） 网址：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投资者购买货币

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成都农商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成都农商行”）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成都农商行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起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旗下

开放式基金。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信息

名称：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中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陈萍

联系人：张海涛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５１９０９６１

二、本次新增成都农商行为代销机构的基金：

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１

）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２

）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３

）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４

）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５

）

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６

）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７

）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８

）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９

）

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份额

２１００１０

；

Ｃ

类份额

２１００１１

）

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份额

２１００１２

；

Ｂ

类份额

２１００１３

）

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１４

）

三、投资者可以在成都农商行的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及其他业务，相关规则遵照成都农

商行的有关规定以及上述基金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１

、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费用采取后端收费模式。

２

、根据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投资者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内申购（包括定投和转换入）上述两只基金，不适用第一个保本周期的保本条

款。 有关的基金保本和保证的详细约定，请参见上述两只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３

、金鹰元泰精选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按申购费用收费方式的不同，将基金分为

Ａ

、

Ｃ

两类份

额。

Ａ

类基金份额收取申购费用，不计提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从本类别基金资产

中计提销售服务费。不同期限和不同投资规模的投资者可根据自身需求灵活选择基金份额。投资金额超

过

５００

万元或计划持有期限超过两年的投资者可选择

Ａ

类基金份额，投资金额低于

５００

万元且计划持有期

限低于

１

年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

类基金份额。

４

、投资者购买金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不收取申购费、赎回费。根据销售服务费用计提费率的不

同，本基金基金份额分为

Ａ

、

Ｂ

两类，其中

Ａ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１２

）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２５％

，

Ｂ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１３

）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０１％

。 并分别公布每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

７

日年化收益率。

Ａ

类基金份额的首次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

Ｂ

类基金份额的首次最低申购金

额为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两类基金份额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５００

元人民币。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有关情况：

１

、成都农商行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２８－６６６

２

、成都农商行网址：

ｗｗｗ．ｃｄｒｃｂ．ｃｏｍ

３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４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投资者购买货币

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邮储银行开通旗下部分基金

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邮储银行”）协商一致，邮储银行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起对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开通转换业务。

具体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２

）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３

）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４

）

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１４

）

注：

１

、上述基金之间同时开通相互转换业务；

２

、根据金鹰元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投资者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内申

购（包括定投和转换入）该基金，不适用第一个保本周期的保本条款。 有关的基金保本和保证的详细约

定，请参见该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二、转换业务说明

１

、转换业务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１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 转出基金净金额

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 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

差额。 转出基金净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为零。

（

２

）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具体费用可详询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客服。

２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率

补差费（外扣）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率

／

（

１＋

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ａ

基金

５５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一年后（未满

２

年）决定转换为

ｂ

基金，假设

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３６４

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

１．１０３

元，对应赎回费率为

０．５％

，申购补

差费率为

０．３％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转出金额

＝５５０

，

０００×１．１３６４＝６２５

，

０２０

元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５５０

，

０００×１．１３６４×０．５％＝３

，

１２５．１０

元

补差费（外扣）

＝

（

６２５

，

０２０－３

，

１２５．１０

）

×０．３％／

（

１＋０．３％

）

＝１

，

８６０．１０

元

转换费用

＝３

，

１２５．１０＋１

，

８６０．１０＝４

，

９８５．２０

元

转入金额

＝６２５

，

０２０－４

，

９８５．２０＝６２０

，

０３４．８０

元

转入份额

＝６２０

，

０３４．８０／１．１０３＝５６２

，

１３４．９０

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５５０

，

０００

份

ａ

基金份额一年后（未满

２

年）决定转换为

ｂ

基金，假设转换当日

本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３６４

元，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０３

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５６２

，

１３４．９０

份。

３

、转换业务规则

（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代理销售机构须同时具备拟转出基

金及拟转入基金的合法授权代理资格，并开通了相应的基金转换业务。

（

２

）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

Ｔ

日）。投资者转换基金成功的，注册

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为投资者办理权益转换的注册登记手续，通常情况下，投资者可自

Ｔ＋２

日（含该日）后向

业务办理网点查询转换业务的确认情况，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

３

）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

４

）本公司基金单笔转换申请的最低份额为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

换。 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

５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 转出

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或了解有关情况：

１

、邮储银行各营业网点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０

网址：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２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四、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

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０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从

３

月

１５

日起以传真和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应到董事七人，实到董事七人。 会议由董事长陆致成先生主持，符合《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北京泰豪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软件”，注册资本为

１

亿元，其中本公司占注册资本

５３．６％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电源技术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

４６．４％

）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在北京设立其全资子公司北京泰豪电

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科技公司”），现已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手续。

根据电力科技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泰豪软件对电力科技公司增加

２０００

万元投资，即泰豪软件现金出

资

５０００

万元投资设立电力科技公司作为其全资子公司。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济南吉美乐电源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以现金

４０００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济南吉美乐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吉美乐”）进行

增资。

济南吉美乐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为济南市高新区天辰大街

６０３

号，法定代表人为王军，该

公司主要从事电源设备新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等。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济南吉美乐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３７

，

２９９

，

５２８．５０

元，净资产

２６

，

９０９

，

０９６．５４

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

，

２６７

，

６４６．２０

元，利润总额

３９９

，

４９６．２３

元，净利润

３３９

，

５７１．７９

元。

为扩大业务规模，提升企业综合能力，本公司以现金

４０００

万元对济南吉美乐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济南吉美乐注册

资本为

５０００

万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张洁卉女士辞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因个人工作变动，公司董事会同意张洁卉女士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同时对张洁卉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工作所做的

努力表示感谢。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李结平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经公司总裁毛勇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结平先生为公司总裁助理。

李结平先生，

３４

岁，吉林大学包装工程专业本科毕业，江西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毕业。历任江西昌河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直升机公司设计员，深圳捷腾电子有限公司开发部工程师，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项

目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任公司产业投资部

／

证券部经理，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